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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财教字〔2018〕107号 

 

 

 

 

 

勐海县教育局： 

根据《勐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安排县教育局脱贫户家庭

子女在校生资助金的通知》（海政办拨〔2018〕117 号）文件，

现安排你单位脱贫户家庭子女在校生资助金 187.82万元。此款

列入 2018年“2050299，教育支出—普通教育—其他普通教育支

出”预算支出科目。 

请严格加强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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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勐海县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预算股，国库股，县扶贫办。 

勐海县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29日印发 

（共印 4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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